
 

授      權      書 
茲因被保險人          於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時發生意外事故致

體傷(身故)案，今有關申請理賠金事宜，經全體請求權人決議授權由                 

(與被保險人關係為：        ）全權處理相關之法律行為(含領取保險金)。授

權人（立書人）等放棄直接對貴公司請求之權利，此後若所生爭議時，同意由

被授權人全權擔負法律責任。特立此書為證。 

 

授權人（立書人）： 

1.           姓名：                      簽章 

               與被保險人關係： 

                   身份證字號： 

                         電話：  

2.           姓名：                      簽章 

               與被保險人關係： 

                   身份證字號： 

                         電話： 

3.           姓名：                      簽章 

               與被保險人關係： 

                   身份證字號： 

                         電話： 

4.           姓名：                      簽章 

               與被保險人關係： 

                   身份證字號： 

                         電話：  

5.           姓名：                      簽章 

               與被保險人關係： 

                   身份證字號： 

                         電話：  

6.           姓名：                      簽章 

               與被保險人關係： 

                   身份證字號： 

                         電話： 

7.           姓名：                      簽章 

               與被保險人關係： 

                   身份證字號： 

                         電話：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